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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局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局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第十届董

事局第一次会议于 2021年 1月 15日下午在福建省福清市融侨经济技术开发区福

耀工业村本公司五楼会议室以现场会议和通讯方式相结合方式召开。本次会议通

知已于 2020 年 12 月 31 日以专人递送、电子邮件、传真等形式送达第十届董事

局董事候选人、第十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第十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和第十届董事局拟聘任的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董事曹德旺先生因公出差以通讯方

式参会，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推举曹晖先生主持。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9 名，实际

参会董事 9 名（其中出席现场会议董事 5 名，以通讯方式参加会议董事 4 名）。

公司部分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全体与会董事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逐项表决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表决结果为：赞成 9 票；无

反对票；无弃权票。本次董事局会议选举曹德旺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局董事长，

其任期为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十届董事局任期届满之日止。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副董事长的议案》。表决结果为：赞成 9 票；

无反对票；无弃权票。本次董事局会议同意选举曹晖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局副

董事长，其任期为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十届董事局任期届满之日止。 

三、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董事局战略发展委员会委员及任命战略发展委

员会主任的议案》。表决结果为：赞成 9 票；无反对票；无弃权票。本届董事局

设立战略发展委员会，由公司董事长曹德旺先生、董事曹晖先生、独立董事张洁



雯女士三人组成，并由董事长曹德旺先生担任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本届董事局

战略发展委员会委员的任期为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十届董事局任期

届满之日止。 

四、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董事局审计委员会委员的议案》。表决结果为：

赞成 9票；无反对票；无弃权票。本届董事局设立审计委员会，选举独立董事屈

文洲先生、独立董事张洁雯女士、董事朱德贞女士为董事局审计委员会委员。本

届董事局审计委员会委员的任期为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十届董事局

任期届满之日止。 

五、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董事局提名委员会委员的议案》。表决结果为：

赞成 9票；无反对票；无弃权票。本届董事局设立提名委员会，选举独立董事刘

京先生、独立董事张洁雯女士、董事曹晖先生为董事局提名委员会委员。本届董

事局提名委员会委员的任期为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十届董事局任期

届满之日止。 

六、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董事局薪酬和考核委员会委员的议案》。表决

结果为：赞成 9票；无反对票；无弃权票。本届董事局设立薪酬和考核委员会，

选举董事长曹德旺先生、独立董事刘京先生、独立董事屈文洲先生为董事局薪酬

和考核委员会委员。本届董事局薪酬和考核委员会委员的任期为自本次会议通过

之日起，至公司第十届董事局任期届满之日止。 

七、审议通过《关于任命董事局审计委员会主任的议案》。表决结果为：赞

成 9票；无反对票；无弃权票。根据董事局审计委员会的选举结果，本次董事局

会议任命独立董事屈文洲先生担任第十届董事局审计委员会主任，其任期为自本

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十届董事局任期届满之日止。 

八、审议通过《关于任命董事局提名委员会主任的议案》。表决结果为：赞

成 9票；无反对票；无弃权票。根据董事局提名委员会的选举结果，本次董事局

会议任命独立董事张洁雯女士担任第十届董事局提名委员会主任，其任期为自本

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十届董事局任期届满之日止。 

九、审议通过《关于任命董事局薪酬和考核委员会主任的议案》。表决结果

为：赞成 9票；无反对票；无弃权票。根据董事局薪酬和考核委员会的选举结果，

本次董事局会议任命独立董事刘京先生担任第十届董事局薪酬和考核委员会主



任，其任期为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十届董事局任期届满之日止。 

十、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表决结果为：赞成 9 票；无

反对票；无弃权票。经董事局提名委员会推荐，本次董事局会议同意聘任叶舒先

生为公司总经理，其任期为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十届董事局任期届

满之日止。 

十一、逐项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等高级管理人员的

议案》的下列事项： 

1、经董事局提名委员会推荐，并经公司总经理叶舒先生提名，本次董事局

会议同意聘任何世猛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表决结果为：赞成9票；无反对票；

无弃权票。 

2、经董事局提名委员会推荐，并经公司总经理叶舒先生提名，本次董事局

会议同意聘任陈居里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表决结果为：赞成9票；无反对票；

无弃权票。 

3、经董事局提名委员会推荐，并经公司总经理叶舒先生提名，本次董事局

会议同意聘任黄贤前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表决结果为：赞成 9票；无反对票；

无弃权票。 

4、经董事局提名委员会推荐，并经公司总经理叶舒先生提名，本次董事局

会议同意聘任吴礼德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表决结果为：赞成 9票；无反对票；

无弃权票。 

5、经董事局提名委员会推荐，并经公司总经理叶舒先生提名，本次董事局

会议同意聘任林勇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表决结果为：赞成 9票；无反对票；无

弃权票。 

6、经董事局提名委员会推荐，并经公司总经理叶舒先生提名，本次董事局

会议同意聘任陈向明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表决结果为：赞成 9票；无反对票；

无弃权票。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的任期为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十届董事局任

期届满之日止。 

十二、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局秘书的议案》。表决结果为：赞成 9

票；无反对票；无弃权票。经董事局提名委员会推荐，并经曹德旺董事长提名，



本次董事局会议同意聘任李小溪女士为公司董事局秘书，其任期为自本次会议通

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十届董事局任期届满之日止。 

十三、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审计部总监的议案》。表决结果为：赞成 9

票；无反对票；无弃权票。经董事局审计委员会提名，本次董事局会议同意聘任

陈萍英女士为公司审计部总监，其任期为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十届

董事局任期届满之日止。 

十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表决结果为：赞成

9票；无反对票；无弃权票。本次董事局会议同意聘任张伟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

代表，其任期为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十届董事局任期届满之日止。 

十五、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申请综合

授信额度的议案》。表决结果为：赞成 9票；无反对票；无弃权票。 

为满足公司生产经营对营运资金的需求，董事局同意公司向中国光大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申请人民币 18 亿元的综合授信额度。同时，董事局同意授

权董事长曹德旺先生或其授权人士全权代表公司签署一切与申请上述授信额度、

借款等业务有关的授信合同、借款合同、凭证等各项法律性文件。 

十六、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建省分行申请综

合授信额度的议案》。表决结果为：赞成 9票；无反对票；无弃权票。 

为满足公司生产经营对营运资金的需求，董事局同意公司向国家开发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福建省分行申请人民币 15 亿元的综合授信额度。同时，董事局同意

授权董事长曹德旺先生或其授权人士全权代表公司签署一切与申请上述授信额

度、借款等业务有关的授信合同、借款合同、凭证等各项法律性文件。 

十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清市支行申请综

合授信额度的议案》。表决结果为：赞成 9票；无反对票；无弃权票。 

为满足公司生产经营对营运资金的需求，董事局同意公司向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福清市支行申请人民币 9.67 亿元的综合授信额度。同时，董事局同

意授权董事长曹德旺先生或其授权人士全权代表公司签署一切与申请上述授信

额度、借款等业务有关的授信合同、借款合同、凭证等各项法律性文件。 

十八、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申请综合授信

额度的议案》。表决结果为：赞成 9票；无反对票；无弃权票。 



为满足公司生产经营对营运资金的需求，董事局同意公司向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福州分行申请人民币 6亿元的综合授信额度。同时，董事局同意授权董事

长曹德旺先生或其授权人士全权代表公司签署一切与申请上述授信额度、借款等

业务有关的授信合同、借款合同、凭证等各项法律性文件。 

 

 

 

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局 

二○二一年一月十六日 



附件：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审计部总监、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1、叶舒先生，男，49岁，澳大利亚国籍，自 2019年 10月至今任本公司执

行董事，自 2017 年 3 月至今任本公司总经理。叶舒先生自 2017 年 2 月至 2017

年 3月任本公司副总经理，自 2009年 6月至 2017 年 2月任本公司供应管理部供

应管理总监，自 2009 年 3 月至 2009 年 6 月任本公司采购部副总经理，自 2008

年 5 月至 2008 年 11 月任福耀海南浮法玻璃有限公司总经理。叶舒先生于 2003

年 7月加入本公司，自 2003年 7月至 2008年 5月叶舒先生在配套部、筹建组等

部门从事工作，先后担任本公司及其子公司的副经理、副总经理等职务，叶舒先

生在 2008 年 11 月至 2009 年 3 月期间调离本公司，任福建省耀华工业村开发有

限公司总经理。叶舒先生于 1995 年 7 月毕业于厦门大学国际贸易专业，获得学

士学位，并于 1999 年 7 月毕业于厦门大学经济学专业，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

叶舒先生是本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曹德旺先生之女婿，是本公司副董事长曹

晖先生之妹夫。叶舒先生目前无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全国法院失

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询平台”查询，叶舒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叶

舒先生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

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2、何世猛先生，男，63 岁，中国国籍，自 1999 年 8 月至今任本公司副总

经理。何世猛先生于 1995年 3月至 1999年 11月任本公司生产部总经理，于 1994

年 8 月至 1995 年 2 月任本公司销售部副总经理，于 1988 年 7 月至 1994 年 8 月

任本公司生产部经理。何世猛先生于 1988年 7月加入本公司。何世猛先生于 2001

年 6 月毕业于中国海军工程大学的管理工程专业（大学专科）。何世猛先生是本

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曹德旺先生的妹夫，是本公司副董事长曹晖先生的姑父。

目前何世猛先生持有本公司 A 股股票 33,633 股。何世猛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

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全

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询平台”查询，何世猛先生不属于失信被

执行人。何世猛先生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

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3、陈居里先生，男，55 岁，香港永久性居民，自 2002 年 2 月至今任本公

司副总经理。陈居里先生自 1997 年 9 月至今任福耀（香港）有限公司总经理，

自 2010 年 3 月至今任福耀集团（香港）有限公司总经理。在出任现职前，陈居

里先生于本公司或其子公司曾任多个职务，包括于 1995年 7月至 1997 年 8月任

福建省万达汽车玻璃工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于 1994年 7月至 1995年 7月任本

公司销售部经理，于 1992年 5月至 1994年 7 月任本公司出口部经理。陈居里先

生于 1989年 7月加入本公司。陈居里先生于 1994 年 12月至 2001年 7 月亦任本

公司董事。陈居里先生于 1989 年 7 月毕业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管理信息系统

专业，获工学学士学位。陈居里先生与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本公司

的董事、监事、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目前无持有本公司股份。陈

居里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惩

戒。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询平台”

查询，陈居里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陈居里先生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4、黄贤前先生，男，52 岁，中国国籍，自 2015 年 8 月至今任本公司副总

经理。黄贤前先生曾经在本公司担任多个职务，包括自 2011年 2月至 2015年 7

月任本公司运营部总监及总经理助理，自 2008 年 6月至 2011年 2月任广州福耀

玻璃有限公司总经理，自 2003年 5月至 2008 年 6月任本公司商务部副总经理，

自 1990 年 9 月加入公司后，黄贤前先生在质量、工艺、工厂等岗位从事工作，

自 1993年 1月至 2003 年 5月先后担任本公司及其子公司的产品开发部经理、工

厂厂长、销售部经理等职务。黄贤前先生于 1990 年 7 月从福州大学地质矿产勘

查专业毕业，获得学士学位。黄贤前先生与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本

公司的董事、监事、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目前无持有本公司股份。

黄贤前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惩

戒。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询平台”

查询，黄贤前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黄贤前先生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5、吴礼德先生，男，46 岁，中国国籍，自 2017 年 8 月至今任本公司副总

经理。吴礼德先生曾经在本公司或其子公司担任多个职务，包括自 2015 年 7 月



至 2017 年 8 月任福建省万达汽车玻璃工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自 2015 年 4 月至

2015年7月任福建省万达汽车玻璃工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自2002年3月至2015

年 4 月任福耀玻璃集团(重庆)有限公司销售部商务经理，自 1997 年 3 月加入公

司后，吴礼德先生在制造、后勤、工厂等岗位从事工作，先后担任本公司及其子

公司的后勤部门主任、工厂厂长等职务。吴礼德先生于 2012 年 5 月取得厦门大

学管理学院颁发的《工商管理核心课程研修班结业证书》。吴礼德先生与本公司

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本公司的董事、监事、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

关系，目前无持有本公司股份。吴礼德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和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全国法院失信被执

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询平台”查询，吴礼德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吴礼德

先生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

管理人员的情形。 

6、林勇先生，男，51 岁，中国国籍，自 2017 年 2 月至今任本公司副总经

理。林勇先生曾经在本公司担任多个职务，包括自 2016年 5月至 2017 年 2月任

本公司运营总监，自 2010年 3月至 2016年 4 月任福耀集团（上海）汽车玻璃有

限公司总经理，自 2007 年 9月至 2010年 3月任福建省万达汽车玻璃工业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主持工作），自 2007 年 4 月至 2007 年 8 月任福建省万达汽车玻璃

工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五厂厂长，自 2005年 6月至 2007年 3月任福耀集团（上

海）汽车玻璃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自 1993年 2月至 2005年 5月，林勇先生在工

艺、车间等部门从事工作，先后担任本公司及其子公司的车间主任、工艺科长、

夹层厂厂长等职务。林勇先生于 1993年 2月加入本公司，林勇先生于 1991年 7

月从福州大学硅酸盐工程专业毕业，获得大学本科学历。林勇先生与本公司的控

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本公司的董事、监事、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目前无持有本公司股份。林勇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上

海、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信息公布与查询平台”查询，林勇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林勇先生不存在《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7、陈向明先生，男，51 岁，中国国籍，自 2003 年 2 月至今任本公司执行

董事，自 2015年 8月至今任本公司财务总监，自 2012年 10月至 2016 年 3月任



董事局秘书及自 2014 年 10月至今任联席公司秘书。陈向明先生目前亦担任本公

司大多数子公司的董事。陈向明先生于 2002 年 2 月至 2002 年 12 月担任本公司

会计部经理，于 1999 年 8 月至 2002 年 1 月及 2003 年 1 月至 2014年 11 月担任

本公司财务总监，在此之前，陈向明先生于 1994 年 10 月至 1998 年 6 月担任本

公司财务部经理。陈向明先生于 1994年 2月加入本公司。陈向明先生于 1991年

6 月从南京林业大学财务会计专科毕业，于 1999 年 6 月从福建省学位委员会获

得同等学历人员申请工商管理硕士学位综合水平全国统一考试合格证书。陈向明

先生于 1996年 12月经中国人事部批准获得会计师资格，并于 2012年 12月经福

建省公务员局、福建省人力资源开发办公室批准获得高级经济师资格。陈向明先

生与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本公司的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不存在关联关系，目前无持有本公司股份。陈向明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全国法

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询平台”查询，陈向明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

人。陈向明先生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

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8、李小溪女士，女，37岁，中国国籍，自 2016年 3月至今任本公司董事局

秘书。李小溪女士自 2012年 2月至 2015年 8 月先后担任北京首都航空有限公司

（金鹿公务机）品牌部品牌经理、要客部副总经理、市场部副总经理职务，自

2011年 5月至 2012 年 2月任百睿臣文化传媒（北京）有限公司（更名前为北京

海航新华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整合营销部总监。李小溪女士于 2015 年 8 月加

入本公司。李小溪女士于 2006 年 5 月毕业于加拿大渥太华大学市场营销专业，

获得学士学位，并于 2010 年 6 月毕业于四川大学新闻学专业，获得文学硕士学

位。李小溪女士持有上海证券交易所颁发的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李小

溪女士与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本公司的董事、监事、其他高级管理

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目前李小溪女士持有公司 H股股票 365,600股。李小溪女

士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经在

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询平台”查询，李

小溪女士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李小溪女士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

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也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管理办法（2015年修订）》中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

事会秘书的情形。 

9、陈萍英女士，女，42 岁，中国国籍，自 2018 年 8 月至今任本公司审计

部总监。陈萍英女士自 2018年 5月至 2018年 7月任公司会计部副总监，自 2015

年 7月至 2018年 5月任福建三锋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财务总监，自 2009 年 8月至

2015年 6月任福耀（福建）巴士玻璃有限公司财务经理。陈萍英女士于 2012年

10月经福州市公务员局批准获得中级会计师资格，于 2018年 6月获得美国管理

会计师协会颁发的美国注册管理会计师证书。陈萍英女士与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及

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目前无持有本公司股

份。陈萍英女士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上海、深圳证券交易

所惩戒。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询平

台”查询，陈萍英女士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10、张伟，男，36岁，中国国籍。张伟先生于 2007年 4月加入本公司，自

2018 年 1 月至今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自 2014 年 12 月至今在本公司董事局秘

书办公室工作，自 2012 年 12月至 2014年 12 月担任福州福耀浮法玻璃有限公司

财务负责人，自 2007 年 4 月至 2012 年 12 月在本公司财务部门工作。张伟先生

持有上海证券交易所颁发的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张伟先生与本公司的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目前无持

有本公司股份。张伟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上海、深圳

证券交易所惩戒。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

与查询平台”查询，张伟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